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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

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25年 12月 19日

聚焦特色 精准施策
郴州市力促古建筑普查取得新突破

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（以下简称“四普”）工作全面启

动以来，郴州市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省“四普”办的统一部署，

扎实推进普查各项任务，尤其高度重视古建筑类文物的调查与

发现工作，相关工作取得显著成效。截至目前，郴州市共新发

现文物 704处，其中古建筑类达 427处，占比超过 60%，成为

新发现文物的主要类型。这一成果为进一步丰富郴州市历史文

化遗产、深化地域文明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支撑。

一、 坚持高位推动，筑牢古建筑普查组织保障

一是强化统筹部署。郴州市“四普”办领导小组高度重视

古建筑普查工作，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重点调度事项。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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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小组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就古建筑线索排查、价值评估、预保

护等关键环节作出批示，提出明确要求。建立并落实“每月一

专报”机制，将古建筑新发现进展作为专报重点内容，定期报

送领导小组审阅，确保工作压力层层传导、任务责任有效落实。

二是保障专业力量。针对古建筑鉴定、断代、测绘等专业

技术要求，郴州市“四普”办业务指导组将古建筑普查作为业

务指导和培训工作的重中之重。通过组织专题培训、现场教学

和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，重点提升普查队员在古建筑形制特征、

构造工艺及年代判断等方面的辨识与记录能力，累计开展全市

古建筑普查专题培训 3 次，覆盖骨干力量 150 余人次，有效夯

实了人才基础。

三是营造浓厚氛围。广泛宣传古建筑的历史价值、文化内

涵和艺术特色，不断提升社会各界对古建筑保护的关注度与参

与度。通过发布古建筑普查动态、展示新发现成果等形式，积

极引导公众深入了解古建筑普查的重要意义，营造全民支持、

共同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，为线索征集和工作推进提供有力保

障。

二、 创新方法路径，提升古建筑普查效能精度

一是实施“靶向式”线索摸排。在全域推进“地毯式”调

查的基础上，重点聚焦古建筑可能集中分布的区域开展有针对

性地摸排。首先，聚焦传统村落与历史街区，组织精干力量对

全市 21个传统村落、1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等区域开展深度踏



3

勘，系统梳理其中的祠堂、庙宇、民居、桥梁、古道等建筑遗

存。同时，深入挖掘文献档案，系统查阅地方志、族谱、古地

图、历史档案等资料，提取古建筑相关记载与线索，按图索骥，

提升调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。最后，关注边缘与交叉区域，加

强对行政区划交界地带、偏远山区、水域沿岸等以往关注较少

区域的调查力度，着力补齐普查盲点。

二是开展“协同化”专项调查。打破部门壁垒，强化协同

联动，郴州市“四普”办主动对接住建、规划、农业农村、水

利、民族宗教等部门，充分共享历史建筑普查、传统村落保护、

水利设施调查、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等方面的信息，从中筛选、

核实古建筑线索。通过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，切实拓宽了古建

筑发现的渠道，提升了普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。

三是运用“科技化”辅助手段。在实地调查中，积极运用

无人机航拍、三维激光扫描、高清摄影等现代技术手段，对古

建筑进行多角度、全方位的影像信息采集和测绘记录，不仅提

高了工作效率和数据精度，也为后续的价值研究、保护修缮和

数字化存档提供了坚实基础。

四是建立“专家型”会商机制。针对形制特殊、年代存疑

或价值突出的古建筑新发现，郴州市“四普”办在组织本地文

物专家和建筑史学学者进行现场考察和集中研判的基础上，邀

请省“四普”办专家实地指导，就疑难问题开展现场教学与专

题研讨。同时，建立常态化咨询机制，通过线上交流、专题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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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会等形式，持续就古建筑断代、价值评估等专业技术问题向

省级专家请教，不断强化专业支撑。通过“上下联动、多方会

诊”的工作模式，切实提升了古建筑认定的科学性与权威性，

确保普查成果经得起专业检验。

三、 强化过程管理，确保古建筑普查成果质量

一是严格数据审核。建立市、县两级古建筑普查数据审核

机制，重点围绕建筑名称、年代、结构、材质、保存状况和价

值描述等关键信息开展交叉核对与逻辑校验，全面把控数据质

量，确保录入国家系统的信息真实准确、内容完整、格式规范。

二是落实即时预保护。严格执行新发现文物“发现即挂牌”

预保护制度，对初步判断符合文物认定标准的古建筑，要求在

5 个工作日内完成预保护标识设置和相关信息公示，明确保护

要求，有效防止因普查周期较长而可能发生的破坏或损毁，使

珍贵的古建筑遗存得到及时、有效的守护。

三是注重成果转化应用。将古建筑新发现成果及时纳入地

方文物保护规划考量范围，对价值突出的古建筑点，优先推荐

申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并积极探索古建筑的活化利用路径，

推动普查成果尽快纳入切实可行的保护实践、转化为可持续发

展的文化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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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：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，

国家文物局办公室，

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。

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。

印送：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、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

省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、各相关处室，

省文物局负责同志、各处、省直文博单位。

各市州人民政府办公室、市委宣传部，

各市州文化旅游广电（体育）局（文物局）。

湖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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